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甘政办发 〔２０２１〕１２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１年全省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中

央在甘有关单位:

«２０２１年全省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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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全省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

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全力保障全省粮食安全,制定如下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今

年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实施 “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 “非粮

化”,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全省基本农田不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粮食产

量不减少.

(二)目标任务.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４０００万亩以上、总产

量稳定在１２０２万吨以上.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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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责任,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各市州要将省上下达的粮

食生产面积约束性指标和产量指标及时分解落实到县市区,具体

到作物,不折不扣完成.要按照稳定粮食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要

求,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措施,抓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

工作,加强农资调运,确保供应有序.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格

保护永久基本农田,落实好耕地面积.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扩

大粮食复种和轮作倒茬面积,努力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确保小麦

播种面积稳定在１０００万亩以上,力争马铃薯播种面积达到１１００

万亩以上,玉米播种面积稳定在１５００万亩以上.加强粮食生产

功能区监管,２０５０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要积极引导种植目标作

物.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

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

林还草范围,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

(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供销联社,各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州政府、兰州新区

管委会负责落实,不再逐一列出)

(二)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建设高标准

农田作为巩固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

键举措,优先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全面

完成３５０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同时,重

视保护耕地质量,推广以普及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和有机肥

施用为主的耕地质量提升技术.继续巩固撂荒地整治成果,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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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优势,共享信息资源,并组成联合

工作队伍开展调查摸底,对撂荒地建档立卡、上图入库,建立电

子信息台账,做到可查询、可定位,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块,

将具备条件的撂荒地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引导长期外出务

工、家中无劳动力的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指导流转双方将防止

耕地撂荒要求纳入流转合同内容.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外出

务工和无力耕种的农户提供全程托管服务.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贯

彻,强化耕地监督管理,对撂荒地一律不予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对连续撂荒２年以上的承包耕地,由村组集体责令承包方及

时复耕或引导流转复耕;对既不自己复耕,又不愿流转复耕的承

包农户,由村组集体收回重新发包.(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

(三)提升供种保障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第三

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积极

争取国家制种基地二期工程项目,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上,

加大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提高基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机

械化水平.持续推进甘州区省级玉米制种产业园、渭源县国家区

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及甘州、临泽、肃州等制种大县建设.

以玉米、马铃薯和小麦等作物为良种攻关重点,构建种业自主创

新体系,开展联合攻关,力争在粮饲兼用、机收籽粒玉米和优质

加工型马铃薯等育种关键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强化制种基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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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市场监管,做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坚决打击品种侵

权、制售假冒伪劣种子行为,进一步优化制种基地及种业市场环

境.(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四)提升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农

机购置补贴力度,全面提升农机化装备水平,将粮食耕种收机械

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提高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机械补贴标准,全省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６２％以上.加大制种玉米联合收

获、去雄及马铃薯联合收获装备研发引进示范力度,建立一批小

麦、玉米、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创建４个全国率先基本

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力争达到２０个.实施

农机深松整地５００万亩,加大代耕、代种、托管等农机社会化服

务,大力推广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托管半托管”等农机

化生产和服务模式,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效益.(责任单位:省农

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科技厅)

(五)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继续落实好国

家级和省级旱作农业示范区１５００万亩旱作农业技术推广任务,

推动高效农田节水技术在粮食作物上的推广应用.围绕小麦、玉

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开展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重点

推广小麦宽幅匀播、玉米全膜双垄沟播和马铃薯黑膜全覆盖垄作

栽培技术.推广抗旱优良品种和旱作节水技术,不断提高科技抗

旱能力.继续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５５００万亩以上,化肥利用率提高到４０５％以上;大力推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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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施药,积极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专

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４３％以上.完成耕地轮作试点任务２０

万亩.(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水利厅)

(六)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受中等强

度 “拉尼娜”气候事件影响,旱涝极端天气发生概率增大,马铃

薯晚疫病、草地贪夜蛾、小麦条锈病等病虫害预期多发重发.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及早谋划和安排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控工作,强化

防控措施,压实属地责任,做到早发现、早防治,应对有方、应

对有效,力争将重大病虫危害损失控制在５％以下.加强灾害监

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民因时、因地落实防灾减灾

措施.加大农业保险、信贷等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积极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范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责

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财政厅、省金融监管局)

(七)延长粮食产业链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推进优质

粮食工程,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发展现代粮食加

工业,健全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促进全省粮食

综合效益提升.加快粮食加工物流产业园区建设,做大做强一批

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推行 “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基地”等生产经营模式,推进订单种植和产销衔接.搭建

粮食贸易合作平台,支持粮食市场主体开展粮食生产、粮食储

存、粮食加工和粮油国际贸易合作.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减少生

产、流通、加工、存储、消费环节粮食损耗浪费. (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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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农业农村厅)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切实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等

粮食生产年度任务圆满完成.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落实粮食生产工

作调研督导制度,对成绩突出的市州,在安排相关项目资金和粮

食专项扶持措施时予以倾斜支持.完不成粮食播种面积的市州,

要向省政府作出书面报告,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和时限.

(二)加强政策扶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中央产粮大

县奖励、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粮食生产的优惠扶

持政策,强化对各类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保障,切实保护和

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的积极性.要优化政策扶持,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拓宽投融资渠道,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投入.鼓励引导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有序流转土地,优先发展粮食生产.

鼓励经营化生产组织积极参与开展机种机收、病虫害统防统治、

代耕代管等社会化服务,不断提升粮食产能.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国家和省

上出台的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增强政策的指向性,做好粮食生产

典型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总结各地推进粮食生产的进展

成效,及时报送粮食稳产增产的相关信息.

附件:２０２１年全省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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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１年全省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万吨

市　州 粮食面积 (约束性指标) 粮食产量 (指导性指标)

兰州市 １２０ ３２

兰州新区 ５ １５

嘉峪关市 ４ ２９

金昌市 ９１ ４４６

白银市 ３９５ ９８９

天水市 ４８０ １２７９

武威市 ２４０ １０３４

张掖市 ３１０ １４４５

平凉市 ４３０ １１０

酒泉市 １００ ４８７

庆阳市 ５９５ １４７６

定西市 ６００ １５９５

陇南市 ３５１ ８２８

临夏州 １８５ ６９９

甘南州 ６５ １０８

省农垦集团 ３６ １７

合　　计 ４００７ １２０２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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